
关于做好 2026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直和中央在湘有关单位人事

（人力资源）部门：

为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，持续加强全省专业

技术人员队伍建设，现就 2026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提

示如下：

一、继续教育学习内容和学时

（一）学习内容。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。2026年度公

需科目主题为“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”“数字技

术与产业融合创新”“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基层治理防线”（可

选择一个或多个学习）。

（二）学时要求。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，每年

累计不少于 90学时（分），其中，公需科目学习不少于 30学时，

专业科目学习不少于 60学时。

二、职称参评人员继续教育学时核认

根据人社部令第 25号第十六条“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

育情况作为聘任专业技术职务或申报评定上一级资格的重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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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”规定，各职称系列评委会、各自评单位在高级职称评审（聘）

时，核实全省统一的《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认定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学时认定单》）。2026年度参评高级职称继续教

育学时核认跨度为 2021-2025年（博士参评副高按相关规定执

行）。全省专业技术人员参评高级职称继续教育学时核认使用网

上核认系统，申报核认期限为 5月 25日至 7月 25日。

（一）省直单位职称申报人员。用人单位对继续教育学时情

况进行初审，经主管单位（含省属高校）复审确认后，报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。

（二）市州申报人员。市州参评职称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

育学时认定，由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属地管理原则组织

实施，经用人单位审核后，报市州或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备案。

（三）其他申报人员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及自由

职业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认定按属地原则办理，由单位所

在地或人事档案所在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。中央驻湘

单位 2026年委托我省开展高级职称评审的，继续教育情况由单

位人事部门审核后，统一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继续教育主体责任。用人单位及主管部门应结合

本单位、本行业发展战略，按照干什么、学什么的原则，组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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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继续教育，为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创造条件、提供便利。

（二）规范继续教育基地培训管理。我省的国家级专业技术

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可面向全省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公需科目与专

业科目培训，其组织实施培训所取得的学时在全省范围内予以认

可。各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要严格遵照《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

续教育基地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强化培训质量全过程管控，

科学优化课程体系设置，切实提升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。严禁

乱办班、乱收费、乱发证等行为，不得将培训相关工作委托第三

方机构承办，不得以业务分成等形式开展违规合作。

（三）实现培训学时双向互认。建立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学时双向互认机制，事业单位专业技术

人员可结合自身需求自主选择学习渠道。各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基地要统筹整合专业技术人员线上培训平台与事业单

位工作人员培训平台，专业技术人员在统一平台上完成相关培训

的，其学时可直接认定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和事业单位

工作人员培训学时。

（四）简化既往学时佐证材料。专业技术人员以往年度已办

理学时认定并取得《学时认定单》的，该《学时认定单》可作为

对应年度继续教育学习的有效佐证材料。

附件：1.2026年有效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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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名单

2.继续教育学时折算细则

3.继续教育学时网上核认操作指南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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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6年有效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名单

基地名称 网络平台网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中南大学 sypx.csu.edu.cn 朱 颖 0731-82654585

湖南大学 jxjyjd.hnu.edu.cn 沈 路 0731-88684682

长沙理工大学 jxjy.csust.edu.cn 莫世民 0731-84213966

湖南工学院 sydw.hnit.edu.cn 李鹏祥 0734-84323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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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继续教育学时折算细则

专业技术人员每年都应参加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培训，继续

教育形式、学时核认所需材料、学时折算细则如下：

一、继续教育形式及学时核认所需材料

1.参加培训班、研修班、进修班的提供以下材料之一：

（1）培训通知、培训课程表（或培训日程安排）、培训签

到表或其他签到形式；

（2）培训通知（或培训签到表、培训课程表、培训日程安

排之一）、结业证书。

2.参加继续教育实践活动的提供以下材料之一：

（1）实践活动通知、加盖单位公章的派出通知；

（2）实践活动通知（或实践报名表）、实践活动日志。

3.参加网络平台专业课程等远程教育的提供以下材料：

课程时长（或课程内容）及结业证书。

4.参加学术会议、研讨、讲座、访问、交流等的提供以下材

料之一：

（1）邀请函或通知、加盖公章的参会回执、学习笔记等资

料；（2）会议通讯录、邮件回执、财务报账单等其他辅证材料。

5.参加课题研究与项目开发的提供结题（项）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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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出版著作（译作）的提供含作者名字的著作封面、版权页

及目录复印件。发表论文的提供刊物封面、刊号、含论文标题和

作者姓名的目录复印件。

7.获得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的提供专利证书。

8.主持或参与课题获政府或行业组织奖项的提供获奖证书。

9.“三援”、专家服务基层、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一线等政府

部门特定工作任务的提供派遣通知及考核表等相关辅证材料。

10.提升学历层次继续深造的，提供学习课程成绩单；参加

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，提供考试成绩单；参加专业技术

人员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水平考试合格的提供合格证书。

11.海外交换（交流）的提供邀请函、回执（或学习资料，

或邀请方颁发的结业证书等）。

二、学时（分）折算细则

1.参加有关培训、研讨、会议等，每天折算 8学时，半天折

算 4学时。

2.参加政府或行业组织课题研究与项目开发，结题当年可视

同参加专业科目培训。其中省（部）级以上课题（项目）主持人

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60 学时，主要完成人（除主持人外署名前三）

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30学时，其他参与人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10学

时；市（厅）级课题（项目）主持人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30学时，

其他参与人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10学时。

3.出版著作（译作）或教材的，出版当年可视同参加专业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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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培训，独立或第一作者可折算 60学时，其他作者可折算 30学

时。在国内外统一刊号刊物发表论文的，当年可视同参加专业科

目培训，独立、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每篇折算专业科目 30学

时；其他作者的折算专业科目 10学时。

4.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，当年视同参加专业科目培训，专利

证书独立或排名第一者可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60学时，排名前三

者可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30学时，其他参与人认定专业科目培训

10学时；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，专利证书独立或排名第一

者可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30学时，排名前三者可认定专业科目培

训 10学时。

5.获省部级及以上科技（社科）奖项的，当年可视同参加专

业科目培训，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折算 60学时、30学时、10学

时；获市厅级科技（社科）奖项的，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折算

30学时、10学时、5学时。

6.参加“三援”（援藏、援疆、援外）工作任务人员工作时

间为 6个月的，考核合格者视为完成当年继续教育 90学时；超

过 1年以上的，考核合格者视为完成外派期间所有年度继续教育

90学时。参加专家服务基层的，现场服务的每天折算 8学时，

线上服务的按实际服务时间折算

7.参加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学历（学位）教育，当

年度通过一门学习课程或考核的，可折算专业科目 30学时。

8.参加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，当年度通过一门考试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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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的，可折算专业科目 30学时。参加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水平考

试合格的，每个科目折算专业科目 30学时。

9.参加海外交换（交流），时间 1年以上的，考核合格者视

为完成当年继续教育 90学时。

10.参加国际、国家级技能大赛，可折算专业科目学时，获

得金奖认定 60学时、银奖认定 30学时、铜奖认定 10学时。

11.参加省级技能大赛，可折算专业科目学时，获得金奖认

定 30学时、银奖认定 10学时、铜奖认定 5学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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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湖南省继续教育学时网上核认

操作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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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继续教育学时网上核认操作指南文件二维码

二、继续教育学时网上核认操作视频二维码

个人端 单位端


